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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經課-1    哈巴谷書 1:1-4; 2:1-4 
    “神的默示”是一個關乎末日審判的消息，通常是為了對抗外國所發出的宣判，但在這裡它包含等待著對神的子民

的審判。第 1 章第 1 節到 2 章 5 節是先知與神之間的對話。由內文所示，似乎哈巴谷寫這本書時，是在公元前 587 年

耶路撒冷陷落前，巴比倫軍隊正侵略猶大，但問題是世界性的。 
    第 1-4 節提到，哈巴谷問耶和華：你為什麼不應允，也不採取行動？“強暴”正臨到我們身上；我們的基本人權受

到侵犯。國家幾乎呈現混亂和無政府狀態(“律法放鬆、公理也不顯明”，4 節)。“惡人”，猶太同胞或是外國人，已接管

我們！耶和華在 5-11 節中回答：神並不應允前途的穩定，耶和華要通過“迦勒底人”(第 6 節，巴比倫人)來作工，他們

因殘暴和野蠻為人所知！“他們的正義”(7 節)是由自己任意發出的(不是由神而來)；“以自己的勢力為神！”(11 節)。現

在先知問：祢是不是以色列的神？當然，祢已經選出這個敵人來行審判，但又為何讓這種痛苦發生在祢的子民以色列

人身上？使用這種邪惡的人作為神的代理人，不會違背神的本質嗎？(13 節)敵人是無情且自私，像有人抓住無助的魚

(15 節)；他崇拜他自己的成就，感到無比自豪(16 節)。祢和敵人意圖要“摧毀列國”嗎？(17 節)，哈巴谷像一個哨兵在

城牆等待耶和華的答覆(2:1)。耶和華回應說：這默示明明的寫在“版上”(2:2)，所有人都聽到：我的正義有一定的日期”、
快要應驗(2:3)，就是在“末日”時代。但神的時間可能不等於人類的時間，所以要“等待”。“自高自大”(2:4，敵人)，那

些人自以為是，不懂得忍耐(“他們的精神是不對的”)，但那些相信耶和華的人，“義人”，繼續“生活”，持守信心，即使

在這艱難時期。耶和華對未來有一個計畫：有信心的人會得到回報，惡人將受到懲罰。 

共同經課-2    詩篇 119:137-144 
    這是在詩篇集裡，節數最長的詩篇中第 18 段；在希伯來文，每句皆以 tsadhe 開始，是字母表中第 18 個字。至於

其他各節，強調的是律法；它的同義字出現在每個詩句中。詩人的“敵人”(第 139 節)可能是不守律法的以色列同胞。

詩人被“藐視”（第 141 節)，在“患難愁苦”中(第 143 節)。只有惡人會鄙視一個守律法的人。詩人理解耶和華所賦予的

律法是生活的關鍵。 

共同經課-3    帖撒羅尼迦後書 1:1-4, 11-12 
    第 1 節指出“保羅”是這封信的主要作者；“西拉和提摩太”共同寫作。(“西拉 Silvanus”，在使徒行傳被稱為 Silas，

曾與保羅在帖撒羅尼迦和哥林多同工。“提摩太”在小亞細亞中部的路司得加入他們)。保羅對“教會”，被呼召進入與基

督親密團契神的子民的群體，所許的願望，有希臘(“恩惠”，第 2 節)和猶太(“平安”)的意涵；它們是從天父和聖子而來。 
    保羅因兩件事感謝在帖撒羅尼迦的基督徒：(1)他們在“信仰”的成長(第 3 節，信心)和彼此相愛的心 - 信仰動工顯

出仁愛；和(2)儘管受苦難(逼迫患難)(第 4 節)，他們成為其他教會的榜樣。他們真的忍受 是一個指標(“明證”，第 5 節)，
當時代結束時，神會發現他們值得獲得永生。(痛苦不是進入神國的先決條件)。當基督再來(“顯現”，第 7 節)，神會將

患難報應那加患難給你們的人(6 節)，祂將施予“痛苦的解除“(7 節，得平安)給那些遭受患難的人。(耶和華伴隨著“火燄”
出現在世人眼前，第 8 節，在以賽亞書 66:15-16)。 
    在一般情況下，那些從來沒有聽過神，和那些已聽過卻拒絕接受福音的人，將遭受“永遠[無盡的]沉淪”(第 9 節，

永恆生命的相反詞)，他們將永遠與基督分離。當基督再來時，祂會提起忠信者與祂在一起(“聖徒”，第 10 節)。有了這

個目標(“因此”，第 11 節)，保羅不斷向上帝祈禱(1)使在帖撒羅尼迦的基督徒值得被神稱許，和(2)支持他們來完成(透
過“我們主耶穌的名”的能力，12 節)任何意向(“成就”，第 11 節)和一切因相信神所作的行為。因此，主耶穌基督的敬

虔(善良)將在他們身上看到，而他們的也在基督身上。這將通過天父和聖子的“恩”(12 節)實現，是祂愛的禮物。 

共同經課-4    路加福音 19:1-10 
    有一個“官”問耶穌(18:18)，他必須做什麼才可以承受永生。當耶穌告訴他要遵守十誡，他說，他從青年時期就已

這樣做。然後耶穌補充說：“你還缺少一件．要變賣你一切所有的、分給窮人、就必有財寶在天上．你還要來跟從

我”(18:22)。他發現實在很難放棄他的財富。 
    現在，我們遇見撒該，他是為羅馬政府工作的稅吏，因此他很富有 - 但也是一個受人鄙視的人，猶太社會的棄兒。

他對耶穌感到好奇(第 3 節)。耶穌感覺到他爬上“桑樹”(第 4 節)。祂甚至主動要去撒該的家！(神將好客賜給所有的人)。
人群開始抱怨(第 7 節)，因耶穌已經越過社會和宗教障礙：好人不與罪人有關聯。撒該，不像富有的統治者，他準備

慷慨解囊，因為律法規定，他補償任何被他欺騙的人。(律法規定偷一頭羊，要賠“四”頭羊，第 8 節)。“救恩到了這家”(第
9 節)，就是撒該的房子，確實是臨到他整個家庭：耶穌選擇和他在一起，撒該接受祂，並且已經改變了他的生活。被

拯救 就是與繼承永生及進入神的國 一樣的屬靈體驗。儘管眾人抱怨，認為他“失喪”(第 10 節)，收稅(或收費)的人也

是“亞伯拉罕的子孫”(第 9 節)，神子民真正的成員。 


